附件2：

工业用房、商业用房等建筑物改建公寓用房合法条件

一、房屋有证

建筑物具备房地产权证。
二、手续齐全

改建或扩建必须获得区相关职能部门许可；经营行为必须获得区相关职能部门许可。

三、法人经营

申请由合法企业提出。

四、申请程序

对有证、手续齐全的建筑物改建公寓用房应遵循以下申请程序进行有效管理：
1、向镇政府提出改造意向
由建筑物用地权属人持权属文件和改造意向向镇政府提出改造意向，并上报具体的改造方案。
2、现状情况审核
由镇土地所、房办出具土地和建筑物性质、权属情况以及土地利用现状等情况鉴定报告。
3、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建筑物用地权属人向区规土部门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4、报建施工
由建设主体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向镇建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
5、消防备案
在取得施工许可证一周内向区消防部门和镇安全办申请备案，具体的施工要求应符合消防部门的管理要求，达不到要求者一律不得进行施工。
6、工商税务登记
房屋改建结束后，向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申办营业执照，向税务所办理税务登记证，两证齐全后方可用于公寓用房的出租使用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